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办法
（修订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

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预包装食品和食品标签的定义与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一致。

第二章 企业责任

第四条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应当

保证向我国出口的预包装食品的标签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对标签的内容负责。

第五条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进口商负责审核其进口预包装

食品的中文标签，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的要求，方可进口。进口商应当保留所进口食品的标签资料

至少 2 年，并接受检验检疫机构对已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监



督抽查。

第六条 出口预包装食品的出口商、出口生产企业应确保出

口食品的标签符合进口国（地区）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

第三章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

第七条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进口商或其代理人在报检时，应

当按照报检规定提交相应材料，并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一）食品的中文标签样张；产品有原文标签的，还应提

交原文标签样张及翻译件；

（二）食品中文标签中强调标注内容的证明材料，包括：

标签中强调某一内容，如获奖、获证、法定产区、地理标识及

其他内容的；强调含有特殊成分的；标签标示营养成分含量等。

（三）企业承诺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进口预包装食品已加贴或印制中文标签，且与申报的中

文标签样张一致，并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要求；

2.已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主动召回。

第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在受理报检时，应对企业申报的上述

第七条第一、三项材料进行形式审核，资料不全的不予受理。



第九条 按照《出入境检验检疫流程管理规定》，检验检疫

机构对抽批抽中的进口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实施检验，包括：

（一）现场查验：进口预包装食品是否加施中文标签，中

文标签与申报材料是否一致；

（二）标签检验：按照《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对预包装食品标签实施

检验。

检验检疫机构对抽批未抽中的进口预包装食品，在进口商

或其代理人出具承诺书的基础上，实施审单放行。

第十条 提供虚假材料的，禁止进口。进口预包装食品中文

标签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不得进口。

第十一条 对已通关放行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检验检疫机构

可对其报检时提交的标签及其相关资料实施回顾性抽查检验，

发现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的，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及时通报相关部门。

第十二条 在任何环节发现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不合格的

（包括消费者投诉、其他监管部门发现并被证实的），检验检疫

机构对该批食品的进口商实施加严监管措施。该进口商再次进

口预包装食品时，在提交上述第七条资料的同时，还应逐条说

明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内容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标签中所有标注数值应提供检测报告。



对实施加严监管的进口商，自实施之日起 12 个月内或连续

60 批未再发现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不合格的，恢复为常规监管。

第四章 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管理

第十三条 出口预包装食品报检时，出口商、出口生产企业

应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提供标签样张及翻译件，并提交承诺

书，承诺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符合进口国（地区）的标准或者

合同要求。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进口展示品、样品、进口用作免税经营（离岛免

税除外）的、使领馆自用的食品，出口用作使领馆、我国企业

驻外人员等自用的食品，按相关规定，免予进出口预包装食品

标签检验监管。

第十五条 旅客携带入境及通过邮寄、快件等形式入境的进

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监管，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此前有关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管的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

办法为准。


